
“臨時夜間停車許可證”自動販賣機 
 

本市榮幸地宣佈我們即將安裝新的臨時夜間停車許可證自動販賣機。阿罕布拉市

法規規定淩晨 2 點至 6 點停泊在市内各街道上的車輛必須出示臨時夜間停車證。

警察局的泊車管制處通常會給未出示臨時夜間停車許可證的車輛開罰單。 

 

臨時夜間停車許可證自動販賣機將安裝在位於 211 S. First Street 的警察局大廳

内。臨時夜間停車許可證自動販賣機將為當地居民以及外地遊客提供每週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時隨時購買臨時夜間停車許可證的便利。臨時夜間停車許可證自購

買之日起，有效期分別為一至十天不等。臨時夜間停車許可每輛收費 2 美元。當

地居民以及外地遊客現在只能使用現金購買臨時夜間停車許可證。停車許可證自

動販賣機可接受硬幣以及面值二十美元以下的紙幣，並將使用面值一美元的硬幣

找零。 

 

為使停車許可證生效，您必須在提供的空白處清晰書寫許可號碼或車輛號碼，並

在駕駛儀表板上出示許可證的正面。請不要以許可證遮蓋車輛號碼。 

 

從 2005 年 7 月 1 日開始，臨時夜間停車許可證只能從停車許可證自動販賣機取

得。阿罕布拉市警察局將不再通過電話或當面發放夜間在市内街道停車的許可

證。 

 

本市居民如有需要“全年夜間停車許可證”者，可向市府財務部直接申請辦理，

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上 8 點至下午 5 點。 


